國立嘉義大學財物提供校外使用申請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借用日期:    年   月   日
	借用機關

(學校)名稱
	
	聯絡電話
	

	借用人
	(請核章)
	單位主管
	(請核章)
	機關首長(校長)
	(請核章)

	借用緣由
	

	借用期限
	自     年     月    日起至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止


借用財物明細表：（後附實物照片）(本表不敷使用時，得另行造冊)
	
	財物編號
(含序號)
	財物名稱
	廠牌型號
	購置
日期
	單價
	數量

	 1
	
	
	
	
	
	

	 2
	
	
	
	
	
	

	 3
	
	
	
	
	
	

	 4
	
	
	
	
	
	

	附記
	1. 所借財物由借用人妥慎使用並善加維護依限歸還，如有遺失、毀損，應負賠償責任。
2. 如有附屬設備者，應列具清單作為附件，並將各項附屬設備照清單點交。
3. 收回時應逐項點收，注意交回之財產是否完整及附屬設備之數量是否相符，如有損壞或短少時，借用機關(學校)應負責維修或賠償損失。
4. 本申請單一式三份，由借用人、原財物使用人及本校總務處資產經營管理組各執一份備查。


	財物所屬單位
	總務處
	校長

	財產使用人
	財產管理人
	單位主管
	承辦人
	資產組組長
	總務長
	

	
	
	
	
	
	
	


